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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東專科學校職名章使用管理要點 

            108 年 5 月 22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0 次擴大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並自 108年 8月 1日生效 

110年 3月 24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 5月 26日 10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0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立臺東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為統一職名章之製發、使用及

管理事宜，特訂定國立臺東專科學校職名章使用管理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本校職名章分為職名章及授權章二種，按規定式樣製發(如附件一)： 

(一)職名章適用人員及刻印內容區分如下： 

1、校長、副校長：職稱、姓名。(如式樣 1、2) 

2、一級單位主管：單位名稱、職稱、姓名。本校附設單位之主任

比照一級單位主管式樣。(如式樣 3) 

3、二級單位主管：二級單位名稱、職稱、姓名。本校附設單位之

科主任比照二級單位主管式樣。(如式樣 4) 

4、承辦人員(含校務基金工作人員)：二級單位名稱、職稱、姓名。

(如式樣 5) 

5、專案助理：職稱、姓名。(如式樣 6) 

 (二)授權章刻製及使用方式如下： 

1、校長或聘兼二個主管職務以上，得因業務需要簽奉校長核准增

刻授權章，並以「甲」、「乙」等字樣區別之；其效力與本職

職名章相同。(如式樣 3) 

2、授權章應審慎指定專人保管，並於核准之授權範圍內使用之；

如有遺失或違法情事，保管使用人及授權人應同負行政責任。 

3、本校分層負責明細表明定由一級單位主管決行之業務，得於該

表備註欄敘明，使用授權章。 

4、校長或授權主管差假時，該授權章除單據報支外，不得使用。

應由職務代理人於主管應核章欄位蓋用代理人本人職章，並於

右下方加註「代」字。 

前項各級主管經指派兼代他單位主管職務，其職章參照式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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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不敘明本職名稱。 

三、本校編制內主管、職員(含校務基金工作人員) 及專案助理之職名

章由人事室統一製發，並拓模一份存查。 

人事室應於前項人員到職時，將職名章交由當事人或委託人簽

收。 

人員離職或職務異動時，應將舊職名章繳回銷毀或重刻製發，

管理人員應拓印截角模並加註繳回日期，其持有之授權章應列入移

交。 

各單位基於業務需要，經簽奉核准得參酌附件一式樣製刻任務

編組職名章，並依本要點規定自行列管，其職名章不得單獨對外行

使權利，如有對外行使職務之必要時，應經所屬單位主管核章確認。 

四、技工、工友不得刻製職名章。如協辦業務，應另由承辦人或組長於

該公文書加蓋職名章負責。 

五、下列公文書應蓋用職名章或簽署姓名： 

(一)擬簽。 

(二)辦稿。 

(三)會簽核簽。 

(四)會稿核稿。 

(五)公文及其附表。 

(六)各種表報。 

(七)紙本二頁以上之公文及其附件蓋騎縫或職章。 

六、職名章使用時應注意事項： 

(一)各單位人員於到職領取職名章後，應妥慎保管並限當事人使用，

不得交付或授權他人使用，下班或臨時離開辦公室時，應將職名

章妥慎收藏。 

(二)職名章僅限公務使用，不得作為與本身職務無關之用；使用職名

章時應加註日期時間，以資辨識。 

(三)公文及其附件如有金額或重要關鍵文字修改時，應重新清稿陳核，

或經承辦人及二級單位主管（核閱文稿人員）核章，不得僅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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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人職名章。 

(四)持有主管授權章者，應親自核章，不得交他人使用 

(五)持有主管授權章者，對於有關個人之公文或同時為公文承辦人時，

不得使用該授權章逕自決行，應提升公文決行層次。 

七、各單位如因業務需要刻製授權章，或個人職名章有遺失、正常使用

之損毀情事，應填具職名章申請表(如附件二)申請補發，不得私自

刻製。 

如有故意毀損或私自刻製職名章等情事，應按情節處分之。 

職名章（或授權章）遺失或故意毀損致重新申請者，所需費用

由當事人自行負擔。 

八、本要點經擴大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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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東專科學校職名章製發式樣表 

 
  式樣 1(校長及授權章)         範例： 
 

( 職 稱 ) ( 姓 名 )  校 長 ○ ○ ○ 

 
 

式樣 2(副校長) 範例： 
 

( 職 稱 ) ( 姓 名)   0.8公分        副 校 長  ○  ○ ○ 
 

 
 

 

式樣 3(一級主管)               範例： 

 

  
 
 

 
 

 
 
 
 
式樣 4(二級主管) 範例： 

 

 
 
 
 

 
 
 
 
 
 

（適用任務編組職務） 
式樣 5(承辦人員章) 範例： 

 

                      ( 姓  名 )     0.7公分  
 

 
 
 
 
 

式樣 6(承辦人員章) 範例： 
 

                      ( 姓  名 )     0.7公分  
 

  

 ( 姓 名 )  ○ ○ ○ 
總 務 處 
總 務 主 任 

( 姓 名 ) 

1 公分 

 0.8 公分 

2.8公分 

 
○ ○ ○ 

事 務 組 

組 長 

2.7公分 

3公分 

3公分 

3公分 

 0.75 公分 

 ○○○(甲) 校 長 

 ○ ○ ○ 
動 力 機 械 科 

主 任 

 
○ ○ ○ (二級單位) 

( 職 稱 ) 

(二級單位) 

( 職 稱 ) 

(一級單位) 

( 職 稱 ) 

2.7公分 

 
○ ○ ○ 專 案 

助 理 

 
○ ○ ○ 

事 務 組 

專 員 

附件一 

 ○○○ 
教 師 兼 任 

附設高職部部主任 

 ○○○ 教 師 兼 任 

電 機 科 主 任 

 ○○○ 
教 師 兼 任 

 進修學校校務主任 

 
○ ○ ○ 

軍 訓 室 

主 任 

 
○ ○ ○ 

教 師 兼 任 

教學組組長 

 
○○○ 

教 師 兼 任 

推廣教育組組長 

 
○ ○ ○ 

教 師 兼 任 

輔導組組長 

行 政 

助 理 

 
○ ○ ○ 

組 員 

職務代理人 

專 案 

助 理 

 ○○○ 教師兼任(任) 

教學組副組長 

 ○ ○ ○ 總 務 主 任 兼 代 
電機工程科主任 



5 

 

 國立臺東專科學校職名章（補發）申請書 
 

申 請 單 位 申請類別 職    稱 姓 名 校內分機 

 □ 校長授權章 

□ 職名章 

   

申 請 事 由 
□ 原印章破損不堪使用。(屆時請繳回原職名章) 

□ 遺失。 

□ 其他（請敘明原因）： 

申 請 日 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申請人（簽章） 單位主管（核章） 

  

人  事  室 
校 長 

承   辦  人 主 任 

   

 

附件二 


